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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
六
十
去
除

一，113 －一
情
六
十
六
條

第
六
十
七
條

關
於
立
法
本
祠
，
立
法
院
何
向
各
院
各
部
各
蜜
H
M命H
H甜m
R
詢
U

立
法
院
設
院
長
，
叫
院
，H
h
w一
人
，
任
制
三
年
，
迫
退
約
控
任
。

立
法
規
官
員
，
你
各
有
人
再
吉
、
阿
就
及
俯
肘
同
外
凶
氏
所
選
間
之
國
民
代
去
，
摔
打
到
還

2

依
此
列
名
，
拙
，
各
提
問
候
選
人
名
單
於
間
民
大
會
選
的
恥
之
。
其
人
還
不
以
國
民
代
表
知
限
。

－
m

各
科
人
口
求
淪
五
百
再
者
，
你
有
四
人
。
五
百
再
以
土
，
去
揣
一
千
一
的
看
，
每
村
六
人
。
一
千
商
品
上

，
采
捕
一
千
五
百
商
務
，
每
省
八
人
。
一
－
T
五
百
萬
以
上
，
求
漏
三
于
高
者
，
侮
省
十
人
。
三
千
商
品

上
，
去
愉
二
千
五
有
郎
君
，
結
省
十
二
人3
二
干
五
百
商
品
土
，
未
撤
三
千
前
淆
，
何
約
十
四
人
，
一
－
一

于
前
斟
上
看
，
特
許
十
六
人
。

二
、
蒙
古
、
商
藏
各
八
人
。

都
六
十
几
峰

一
－
一
、
僑
居
國
外
岡
民
八
人
。

立
法
委
員
任
制
三
年3
起
還
相
連
任
。

理~~~色憲閻長量賽中

帶
六
十
九
眛

七
」E

立
法
脫
吋
於
前
項
提
交
他
議
之
棠
，
盤
m
席
宴
民
－Z
A
U之
二
斟
上
之
決
議
，
你
持
原
東
時
，
組
統
雄
師
公
布

情

行
甜
輯
、
司
法
、
考
試
‘
敢
接
各
眩
，
關
於
其
主
管
事
剖
，
彷
向
女
法
脫
按
自
議
案
。

候

總
統
對
於
立
法
院
之
議
決
案3
科
於
公
布
成
的
啊
！
行
前
提
交
位
議
。

你

七
－卡

斌
說
，
刊
之
。
但
對
於
法
作
候
約
棠
，
但
蛇
請
蟬
阮
太
會
叫
做
決
之
。

條

立
法
院
送
心
凹
的
公
布
之
一
瞞
決
壤
，
總
統
眩
於
一
城
東
到
注
給

三
占1
日
何
公
布
之
。

笑？立法強國民4年中

第
七
十
三
峰

第
七
十
三
候

彷
七
十
四
條

第
七
←
五
保第

四
節

第
七
十
六
條

第
七
十
七
候

一一－119一一一

情
七
十
八
條

第
七
十
九
慷才‘

甘3

入

立
法
委
H
M於
脫
肉
之.. 
H
論
及
表
決
3

對
外
不
負
立
任
。

立
法
委
且
凶
現
一
行
把
外
3

亦
能
立
法
臨
許
叫
，
不
利
述
捕
或
拘
禁
。

占
比
法
采
K
U
H
此
，
本
特
矗
机
M
V其
他
公
職
，
成
就
衍
特
務
。

立
法
委
此
之
選
舉
及
立
法
脫
之
組
織
，
以
法
休
克
之
。

司
法
幌

司
法
院
紹
中
央
故
府
一
行
使
司
法
概
乙
叭
趾
高
能
棚
，
宇
間
品
品
、
刑
品
、
衍
敞
、
訴
訟
之
審
判

反
司
法
，
刊
歧
。

司
法
院
誰
院
泣
，
叫
院
正
各
一
人
，
任
川
三
年
，
山
姆
統
任
命
之

o

司
法
脫
股
長
3

對
峙
民

太
借
口
負
其
立
任
。

的
棚
於
抖
椒
、
減
刑
、
位
雌

h
m
f
項
，
由
司
法
院
瞬U
H依
法
州
仰
，
祉
，
削
總
統
心
付
之
。

司
法
院
有
統
一
鮮
將
按
作
命
令
之
雄
。

條

法
甘
依
法
作
瑚
立
祥
啊
。



岱
入
十

條

一－120 一一

情
八
十

三
條

協
﹜
九
仰

第
入
十
一
一

一
條

第
入
十
凹
條

情
八
十
五
位

C是效法鱉個民格巾

第
九
十
六
慷第

六
佈

第
入
十
七
條

萊哈i主在開民＜＼＼； rp 

都
入
十
几
位

你
入
十
丸
蜂

~｝ 

九

十

第
九
十

彷
九
十
二
眛

一一－121一一一

游
九
十
三
峰

第
九
十
阿
條

法
官

．

作
品X圳
府
瓜
棚
心
玖
姐
分
喝
拉
悄
益
之
宣
告
，
不
甜
的
月
騙

p

非
．

依
法
作
不
紛
佇
峭3
轉
刊
也

成
械
薪
。

司
法
院
之
制
純
，
臨A
H抑
制
法
院
之
飢
締
，
依
法
休
止
之
。

考
試
院

考
試
院
知
巾
央
政
府
衍
使
考
試
恥
之
拉
向
捕
關
，
常
開
老
遺
鈴
紋
。

考
試
院
設
院
長
，
圳
股
戶
卜
廿

一各
一
人
2

任
叫
一－4
年
由
總
統
任
命
之
。

考
試
院
院
院
對
閥
民
大
什
負
其
立
任
。

反
列
設
楠
，
做
將
考
試
院
依
法
品
A，
還
鈴
志
之

一
、
公
務
人
必
任
川
貨
捕
。

二
、
公
職
候
選
人
前
締
。

一、
車
鬥
職
業
反
拉
術
人
必
就
業
交
撼
。

考
試
院
之
純
鵝
，
叫
法
作
定
之
。

眩
察
院

眩
察
院
站
巾
央
歧
府υ
位
院
研
挑
之
泣

…n
M哺
悶
悶
，
學
理
抑
蚓
、
憊
戚
、
審
計
，
對
附
民
太
會

負
其
責
任
。

雖
如
院
紹
一
行
使
位
接
拙
，
符
依
法
向
令
院
、
各
郎
、
各
接

H
M吋H
拉
山
質
訕
。

盤
棋
院
紋
院
峙
，
叫
脫
口
－

M各
－
人
。
任
叫
：
‘年
，
起
港
的
迫
任
。

怯

駝
採
妥
此
，
而
各
省
，
法
吉
、
西
藏
，
丑
的
知
闢
外
叫
民
即
退
出
之
凶

，良
心
去
，
各
輝
也
三

人
，
拉
請
闢
民
大
會
選
舉
之
。
其
人
注
不
叫
凶
民
代
表
府
叫
做
。

監
察
委
民
任
期
三
年
。
挂
毯
符
連
任
。

監
W
R脫
對
於
中
央
及
地
方
公
路
抖
抖
起
法
必
失
職
峙
，
總
也
蜂
蜜
此
一
人
山
上
之
提
識

3

五
人

且
下
喜
悅
決
定
，
青
草
案
3
但
對
詩
句
話
雙
付
政
、
毒
品
怯
怯

M

、
睦
﹒
按
各
院
院
內U
M
3
副
院
JK
之
州
州
划
策
，
“
制
訂
臨

M
M提
此
L
S人
沿
上
乙
叫
此
話

－3
仝
位
監
察
f
a

此
三
分
－m
H上
之
搭
成
川
決
定
，
始
叫
拉
川
。

對
於
總
統
、
叫
姆
說
、
江
法
、

一叫
法
、
考
試
、
也
單
位
比
副
院
丘
之
師
劫
括
以
川
似

規
定
成
立
役
，
路
向
叫
門
民
式
會
拉
山
之
，
犯

M門
此
太
神
叫
做
H
削
間
，
瞎
請
國
民
代
誼
依
法

M
n

學
臨
時
凶
一
民
火
兮
，
傌
罷
兔
與
研
之
決
議
。

眩
緝
妥
H
M於
院
內
之
一eM品
必
去
﹒
況
，
對
外
不
但

K
M任
。



仿
九
十
五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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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九
十
六
條

部
九
十
七
條第

一
節

彷
九
十
入
帳

第
九
十
九
蜂

~1 

百

你

。

了反 i~ ？主~國民，l(r;ifl

第

一
O
二
峰

情
二
師

你

一
。
一
－
一
帳

質5

0
個
慷

『V~71憋悶度講中

實穹

一
O
去
條

f防

一
O

六
條

都

一
。
七
蝶

第

－
O

八
條

都

－
O
九
條

~ 

－
0

條

一－123-

海
三
師

都
→
百
一
十
－
帳

都
一
百
一
十
三
碟

臂
一
百
－E
T－
－…峰

駝
察
委
叫
“
除
叫
恤

，打
犯
外
，
非
經
監
察
脫
府
可
，
不
細
注
捕
或
拘
禁
。

耽
棋
委
且
不
圳
付
帳
任
其
他
公
職
，
成
的
吼
行
業
務
。

做
UF
安
此
之
逃
跑
＃
屁
股
的
研
院
之
組
織
，
叫
法
作
足
之
。

第
五
幸

地
方
制
度

棋？省
設
省
政
府
，
就
行
中
央
法
令
及
除
特
地
方
府
的
。

特
玫
府
放
哨
兵
一
人
，
任
則
三
年
，
也
巾
央
政
府
任
兔
之
。

。是

特
拉
伯
事
鵑
甘
，
參
說
抖
名
叫
制
？
你
縣
市
一
人
，
山
各
縣
巾
晶
村
還
副
嚀
。
任
別

三
年
，
組
也

特
連
任
。

峰

有
坡
時
之
組
醋
，
特
參
議
會
之
航
船
職
權PR
特
參
時
叫
“
μ乙
選
舉
、
寵
兒
，
拉
法
作
，
冠
之
。

采
總
設
謂
之
揣
一
域
，
其
政
泊
制
度
，
以
法
你
走
之
。

縣縣
怨
地
方
自
泊
曜
位
。

凡
事
務
有
閃
地
制
丘
之w
m質
話
，
到
時
地
方
自
泊
串
環。

地
方
自
伯
事
項
，
且
在
你
定
之
。

照
時
，
閥
抄
時
肉
抽
h
w
f頃
，
研
浩
刊
行
甜
甜
的
制
和
決
之
蹤
。

m
m快
無
存
及
食、

柏
縣
自
抽
州
人
員
，

依
法
作
行
使
愕
棒
、
間
站
兔
之
艇
。

縣
神
照
部
會
，
搞
民
仙
嘸
畏
大
會
聽
聽
之
，
任
制
一
－

．

年
，
前
嗯
科
研
任
。

時
行
懦
姆
則
，
與
申
央
法
叫
作
品
戚
們
現
市
祺
喇
若
無
敕

o

縣
軸
悶
棍
間
隨
時
，
帶
照

F
→
人
，
兩
照
民
大
會
撰
間
都
之
，
任
如
一

一
‘年
，
扭
選
想
連
任
。

縣
長
候
選
人
，
且
將
中
央
考
試
車
時
定
令
將
有
錯
限
。

熙
m
w辦
阿
照
自
梢
，
峙
快
要
有
R
V
r
之
掃
彈
，
執
行
中
央
及
省
賽
辦
事
項
。

師m
脅
會
立
個
刷
僻
職
棚
，
照
拷
貝
之
嘿
學
、
罷
免
，
縣
酸
時
之
組
織
及
縣

F
之
選
粵
、
體
兔
，

們
叫
法
作
定
之
。

布布
之
自
治
，
除
本
怖
規
定
外
，
啦
？
附
關
於
縣
之
規
定
。

布
設
布
議
會
，
諾
貝
俏
市
民
大
會
選
舉
之
，
每
年
改
選
一
六
分
之
一
。

市
報
布
政
府
，
使
布
民
一
人
，
而
布
民
大
會
嘿
甜
甜
之
，
任
期
三
年
，
竭
，
還
得
連
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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臂
一
百
一
十
阿
條

嘴
一
百
一
－T
V咒
條

億
三
自
一
十
六
條

務
一
百
一
＋
七
條

樂£;'1:1金會．間民，可中

第
一
百
一
十
八
傑

第
一
百
一
十
九
帳

第
一
百
三
十
條

雪~＜.~：法語￥.關f是帶中

價
一
百
三
十
一
叫
做

情
一
百
二
十
三
帳

第
一
百
三
十
三
條

您
一
百
二
十
間
條

一一－125一一

惜
一
百
三
十
五
候

第
一
百
二
十
六
蜂 市

鬥
仰
脖
灣
人
，
此
材
料
巾
央
笑
說
措
給
定

A
H喘
著
怨
限
。

市
耘
的m
m布
向
前
，
帶
受
研
制
抉
掰
開
之
間
持
，
戰
行
市
央
商
特
旁
辦
事
項
。

布
鵑
會
之
純
帥
聰
概
。
布
背
反
之
選
舉
、
罷
免
，
市
政
阱
之
純
織
及

t
m
n
v

e之
嗯
來
罷
免
，
自

法
作
定
之
。

第
六
章

國
民
經
濟

巾
躍h
R間
之
w
m擠
削
度
，
照
n
R
津．

主
義
錯
挺
礎
，
叫
隸
岡
R
皮
計
之
昀
足
。

申
喉
R
向
你
域
內
之
土
地
，
屬
M
F間
民
令
悍
，
加
幫
人
民
快
活
作
敢
想
所
指
耕
者
，
其
所
有

帥
帆
受
法
仰
之
保
師
及
限
制
。

岡
家
對
於
人
民
取
仰
所
有
純
之
土
地
，
剎
時
照
土
地
所
有
前
人
申
報
，
成
政
府
估
定
之
地
位

，
依
活
作
做
稅
或
徵
收
之
十
地
所
科
協
仰
人
，
對
於
其
所
有

L

入
地
，
負
充
分
使
用
之
義
務
。

俯
屬
於
十‘

州
之
騷
，
及
將
轉
土
可
供
公
眾
刺
用
之
天
然
力2
屬
於
間
家
所
有
，
不
閃
人
民
取

縛
4
L愉
所
有
排
而
受
影
擇
。

.. 
呎
帥
佰
恆
，
非
閃
蹦
叫
峙
努
力
資
本
而
增
加
血
病
，
瞬
間
徵
收

.. 
t
拙
的
研
植
輯
方
法
，
收
帥
人
民
公

共
卒
哇
。

同
家
對
於
L
L地
之
A
W耐
、
總
理
，
N
M扶
將
“
赫
拉
及
自
衍
使
用
土
地
人
扭
轉
原
則
。

側
的
冰
對
於
私
人
之
山
川
的
，
及
私
營
收
業
認
錯
有
妨
害
國
臨
的
車
計
之
均
街
發
展
峙
，
緝
依
法

．

悼

何
制
之
。

閥
門
冰
對
於
凶
民
生

日成
事
采
3
及
對
外
貿
易
，
眩
坡
恥
指
導
及
保
護
之

o

公
用
手
業
咒
其
他
右
劉
佔
性
之
企
業
，
以
國
家
公
們
的
鎔
原
則
，
但
問
必
要
，
緝
特
許
國
民
私

告
之
。

問
家
對
於
前
碩
特
－
d
之
公
告
很
槳
，
閃
關
防
上
之
緊
急

f
m耍
，
符
隨
時
管
理
之
，
並
祖
何
依
法

作
收
歸
公
告
，
但ww予
自
適
當
之
補
的
。

閥
門威
改
良
勞
工
皮
話
，
山
進
其
－

t
距
拉
能
及
故
擠
勞
主
失
業
，
融
投
他
保
麗
勞
工
政
策
。
崗

女
兒
玩
你
本
勞
動的們
，
你
時
其
年
齡
泣
身
體
狀
蟬
，
施
以
特
別
之
侏
鐘
。

勞
立
雙
方
，
眩
．
本
協
調
互
助
原
則
，
發
展
生
在
本
朵
。

間
家
協
諾
亞樂之
發
凶
，
及
農
民
之
福
刺
，
瞎
克

、給
農
村
經
濟
叮
故
蟲
崗
農
村
生
活
，
並
以
科

學
方
法
拉
高
峰
民
耕
作
劫
能
。

問
家
對
於
民
昆n
m之
稅
額
，
數
缸
恥
品
分
配
，
圳
付
叫
州
怖
之
。



第
一
百
二
十
七
帳

人
民
閃
服
兵
役
‘
工
位
或
公
務
而
致
癌
腥
或
死
亡
椅
，
國
家
應
予

N
U適
當
之
故
擠
直
撫
翩
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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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百
二
十
八
股
老
輯
、
踐
腔
，
無
力
控
訴
者
，
閩
中
你
朕
予

N
M適
當
之
放
擠
。

第
一
百
二
十
九
缺
主
．
列
各
款
項
項2作
忙
中
央
略
略
立
法
院
之
議
決
，
其
依
法
偉
得
且
貧
困
或
縣
、
而
幣
一
刊
山
倒
串
串

怨
之
音
，
你
將
各
設
法
定
揖
間
之
議
決
﹒
．

一
、
稅
賦
，
捐
鈍
惜
金3
或
其
怕
有
強
制
性
收
入
之
說
主
及
其
徵
拉
盛
﹒
之
聲
吏
。

二
、
誨
的
沁
公
佑
，
處
分
必
有
財
泛

3

商
締
結
增
加
公
庫
負
扭
之
契
約
。

一
－J

公
腎
、
學
此
，
獨
占
成
其
他
私
營
利
性
市
快
樂
之
技
進
此
取
銷
。

閥
、
專
口
、
剝
占
成
立
仙
特
雄
之
授
予
或
取
銷
。

省
阪
及
蹄
，
巾
晚
峙
，
非
拼
法
作
特
泣
，
不
知
孫
緝
捕
外
缸
，
或
直
拉
利
用
外
賞
。

第
一
百
一
九
卜
條

巾
稱
封
岡
偵
蟻
內
一
切
貨
物
，
際
抑
自
由
協
趟
，
誰
依
法
律
不
緝
禁
阻
。

發依法吉該國民巷中

間
輔
相
州
中
央
稅
收
，
應
於
貨
物
由
人
岡
境
時
徵
收
之

3
且
一
次
器
限
。

各
級
毆
膀
，
本
科
於
間
內
徵
收
貨
物
通
過
視
。

對
於
貨
物
之
一
切
積
捐
，
其
徵
收
雄
風
於
中
央
敢
府
，
如
升
級
法
律
，
不
符
鑄
之
。

第
七
幸

教
育

燒
一
百
三
十
一
條
中
華
民
開
之
教
育
宗
腎
，
拉
褒
揚
民
接
精
神
，
培
養
間
民
道
德

3

訓
練
自
治
能
力
，
增
進
生

活
智
能
，
且
進
肢
體A
T叫
民
。

小
華
民
國
人
民
，
受
教
育
之
機
會

3

一
件
平
等
。

第
－
百
三
十
三
條

A
t閻
公
私
立
之
教
育
體
闕
，
一
仲
受
閥
門
威
之
耽
針
，
放
負
推
行
間
家
所
定
教
育
政
策
之
我

第
三
臼
三
十
三
條

務

。

第
－
百
一
﹛
一
十
四
條
六
血
至
十
三
成
之
間
情
齡
兒
章
，
一
作
受
基
本
教
育
，
兔
納
學
益
。

已
過
學
帥
，
去
受
某
本
教
育
之
人
民
，
－
律
受
補
習
教
育
，
兔
納
學
鈍
。

庸
俗
－
百
三
十
五
條岡

立
大
早
及
闢
立
專
科
m巾
校
之
設
立3
際
在
東
地
師
之
前
耍
，
且
維
持
各
地
服
人
民
平
更
高

情
－
百
一
－
‘
十
六
條

特
教
育
之
機
會
均
等
，
而
促
進

A
K閥
女
化
之
平
衛
發
區
。

第
一
百
三
十
七
條
教
育
將
血
之
故
低
限
眩
，
紅
巾
巾
穴
位
其
而
非
總
制
百
分
之
十
五
，
校
宿
假
反
縣
市
符
其
預
算

總
額
有
分
之
一
二
十
，
其
依
法
仲
獨
立
之
教
育
基
合
並
予
以
保
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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貧
帶
省
恆
之
敢
育
體
鈍
，
曲
同
阿
補
助
之
。

帶
－
百
三
十
几
條岡
眾
對
於
皮
列
事
槳
及
人
民
，
予
斟
繞
勵
或
輔
助

－
、
間
內
私
人
體
臂
之
教
育
收
槳
，
成
結
使
良
有
－

P



三
、
僑
肘
岡
外
間
民
之
教
育
事
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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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一
於
研
制3
技
制
訂
發
明
有
o

閥
、
從
根
敢
汗
，
成
純
仿
品
，
h
仇
於
其
職
淆
。

在
、
學
位
學
行
川
叭
叭
蹤

3

無
力
升
學
品
梢
。

第
入
幸

定
法
之
施
行
及
修
正

第
－
百
－t
B
T九
條

話
法
所
稱
之
法
仲
，
偵
緝
立
法
院
通
過
，
總
統
公
布
之
法
作
。

都
一
百
四
十
條

法
仲
血（芯
法
拉
圳
胸
有
無
效
。

4. 

法
作
風～
諒法
打
耐
熱
誠
啊
，
－

m
駝
輯
部
脫
於
戰
法
律
施
行
給
六
桐
月
內
，
提
請
司
誰
說
解
釋

3

其

詳
且
法
律
定
之
。

. 

你
一
百
四
十
一
條

命
令
典
芯
浩
成
法
作
抵
制
恤
，
特無
悅
。

第
一
百
個
十
三
蝶

語
法
之
解
釋
，
由
司
法
院
怨
之
。

第
一
百
四
十
三
蝶

拉
今
間
完
成
肉
消
之m
n間
表
達
拉
﹒
數
自
土
峙
，
立
法
接
且
以
及
監
察
霎
鼠
，
依
左
列
規
定
，

還

學
任
命
之

－
、
立
法
委
口
而
各m
n蒙
古
阿
廠
及
俯
肘
閥
外
岡
民
所
選
出
之
叫
阿
民
代
表
，
依
照
情
六

十

，包

條
斯
克
名
額
，
各
喃
選
牟
數
，
提
請
間
民
太
會
選
學
之
．
，
其
餘
牟
數
，
仙
立
法
脫
脫
反

提
前

樂l,\il:＇會周賢先E 中

總
統
任
命
之
。

一
一
、
監
察
委
員
，
由
各
省
，
蒙
阿
諾
及
僑
居
國
外
國
民
所
選
出
之
間
民
代
表
，
依
照
嗎

帳
所
定
名
餌
，
各
精
選
牟
戳
，
拉
前
關
民
大
會
選
來
之
，
其
餘
牟
數
，
自
監
察
幌
院
長

九
十

拉
說

總
統
任
命
之
。

都
－
百
四
十
個
帳性
地
方
自
治
表
完
成
之
縣
，
其
縣
長
由
中
央
政
府
任
施
之
。

前
項
規
定
，
於
自
前
示
完
成
之
沛
，
禮
用
之
。

續w
－
百
四
十
五
蝶促
W
地
方
自
消
之
程
序
，
叫
法
伴
定
之
。

時
粉
－
百
四
十
六
條臂
一
叫
間
民
大
利
之
職
抑
自
制
定
認
法
之
閥
民
式
會
行
使
之
。

憊
浩
非
自
閥
民
大
會
令
一
開
代
表
四
分
之
一
斟
上
之
提
議
四
分
之
三
斟
上
之
出
眩
，
及
加

那
－
百
四
十
七
帳席

代
表
三
分
之
三
日
上
之
決
議
，
不
符
修
龍
之
。

修
改
露
怯
之
提
議
，
傲
自
拉
議
人
於
開
民
大
會
開
會
前
－
年
公
布
之
。

器
法
規
定
事
項
，
布
另
定
性
施
程
序
之
必
要
看
，
白
法
律
定
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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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l

百
四
十
入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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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思間政究研題

每
冊
實
價

國
蝕
，
入
南

諾夫是新

編

若

竟

胡

’ 
f 

車

英

1t 

意

的
…
新
建
織
社

行

二之書叢

售

處

各
地
大
書
店

代

版
權
所
有

翻
印

A
W
克

月五年九廿團民等于︱



胡

歹法？嘻嘻
？若 ρ

英卓

識是新

主編

．
本
刊
鋒
綜
合

月半

性
的
讀
物
，
尤
拉

車
間
內
時
事
動
憩

的
按
一
封A
U
M
叭
，
針

對
現
立
前
耍
，
在

意
議
上
作
新
鮮
的

，

A
n理
的
拉
棋
。

不
性
質
掛
抗
戰
建

刊

間
明日
成
途
中
的
光
明

醋
，
并
對
大
時
仲
的

社
會
一
般
的
落
後

性
形
態
予
以
嚴
正

的
揖
判
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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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意
識
逗
書
之
一

J幸

汪

集

新
意
識
議
書
之
二

憲
政
問
題
研
究

新
意
識
）
毒
害
之
三

婦
女
與
政
治

輯

代
會
處
：

各
地
大
書
店




